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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 
 

《土地利用(包括土地使用計劃及管制與土地重劃)》 
試題評析 
1.容積移轉及成長管理皆是近年來熱門考題。今年亦不例外。 
2.市地重劃與細部計畫配合問題，是多年來一直存在的問題，此類考題一再重複出現。 

 

一、試評論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將對土地使用管制產生何種影響？應如何解決其衍

生之問題？（25分） 
答： 
(一)容積移轉對土地使用管制之影響： 

1.對都市環境之影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容積移轉，基本上是以無中生有的方式全面賦予其建築容

積，並容許其移轉。如果所有容積皆可以移轉出去，將使部分已過度發展的都市地區，因接受移入容

積，而加重交通、環境、公共設施之承載力，影響生活環境品質。 
2.破壞容積總量管制之功能：公共設施保留地實施容積移轉，都市容積發展總量恐有管制失控導致環境品

質低落的風險。都市計畫容積率制度的設計旨在容積總量管制，而以公共設施保留地容積移轉的實施，

無疑的是增加了都市總體容積，破壞了容積總量管制的目的，對接收區之土地使用管制、公共設施之提

供及環境品質造成衝擊。尤其是公共設施保留地愈多的都市，容積移轉制度的實施將使得都市容積總量

增加更多。 
(二)解決問題之對策： 

1.先行擇定試辦地點，以有計畫、周密的方式實施，視其成效，再予檢討是否擴大實施。 
2.容積接受基地當地的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發展規模的時程，會受到衝擊，故必須搭配總量管制、開發許

可等配套方案。 
3.審慎規範容積接收區，依據公共設施容受力指定容積移入區。 

 
二、辦理市地重劃時，常與都市計劃作業產生何種問題？請建議解決之方法？（25分） 
答： 

(一)問題：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係都市土地一定地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道路系統之詳細配置計

畫。市地重劃後之土地規劃與配置應依循細部計畫之規定。故細部計畫指導市地重劃之配置，市地重劃落

實細部計畫之構想。惟部分地區尚未有細部計畫，或雖有細部計畫，但未臻理想，而不論辦細部計畫之新

訂或變更，程序均冗長費時，延緩市地重劃之推動。 
(二)解決之方法： 

1.兩者辦理機關之協調：細部計畫由工務（都市計畫）單位制定，市地重劃則由地政單位辦理，兩者應求

目標一致、業務協調。 
2.兩者範圍應力求一致：細部計畫與市地重劃均應以完整閭鄰為單元，以使公共設施用地及基本建設能同

時具備。 
3.兩者作業應儘量配合：經勘選之市地重劃區尚未發布細部計畫者，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予配合速擬細部

計畫，已發布細部計畫者，若其內容不符實際需要，應於重劃前通盤檢討與修訂。 
4.賦予地政機關之權限：適當賦予地政機關逕予調整細部計畫之權限，以使細部計畫與市地重劃能彈性處
理，並反映實況。 

 
三、何謂土地使用設計？在進行土地使用規劃時，應如何考量運用土地使用設計之觀點？（25分） 
答： 
(一)土地使用設計之意義：係指對一地區提出住宅、商業、零售、辦公、工業、開放空間、公共設施、交通系

統之全盤長期性計畫，土地使用設計除了屬於一般計畫之土地使用圖外，尚包括開發策略圖，勾勒都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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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發展型態以及配合社區財政能力提供設施與服務之策略，其範疇涵蓋實質規劃內容及環境規劃內容，種

類較多樣性。 
(二)土地使用設計觀點之運用：土地使用設計依據未來各種使用空間的標準，計算各種土地使用面積及更詳細

之區位，以容納現在及未來活動之需要。在制定土地使用規劃時，應考量運用土地使用設計之觀點，循下

列程序進行： 
1.區位需求的形成：根據土地使用目標、考慮活動及偏好的型態，現有發展的特性，和經濟、社會與科技
的變遷等因素，推演出土地使用區位與其使用間關係的設計原則與標準，作為土地使用設計「質」方面

的指導原則。 
2.空間需求的估計：推計都市內各種土地使用的面積，以適應將來都市拓展或實施更新的準據。 
3.區位適宜性的分析：依據環境狀況、實質特徵、活動中心、公共設施系統和其服務地區，製成「土地區

位適宜圖」，作為分派的基礎。 
4.初步設計的綜合：以預測年期的發展目標，為指導架構，將前述諸項之分析結果，應用於土地上，形成

土地使用設計初步的替選方案。 
5.承載量分析：考慮各種適宜性等級後並決定適合各種活動之區位的土地承載量。通常是以每畝土地有多

少居住單位或受僱人工數表示之。 
6.土地使用設計的替選方案：這項乃使區位、空間需求（以區位和空間需求量表示）及土地的供應（以土

地承載量及土地適宜性表示），達於平衡，而得之綜合方案。 
7.土地使用計畫設計：上述土地使用設計模式之替選方案的評估及選定，並協調已實行的功能計畫。 

 
四、論者認為台灣存在著土地使用管制問題，以致土地不當供給，浪費土地資源，而建議應採取成

長管理策略。爰此，請說明為何要實施成長管理？有何策略可以建議採行？（25分） 
答： 
 
(一)成長管理之意義：都市成長固然可增加稅收，帶動繁榮，但也帶來新的公共設施需求及環境污染與社會擁

擠成本，因而衍生「成長管理」的觀念。相較於傳統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其分區權力是一種警察權的行

使，亦即屬於一種無償性管制的公權力。而成長管理乃是一整合性的土地使用管制方法，係將各種土地使

用管制方法或技術引用於身，而彈性解決土地使用問題，包括：土地的公用徵收、公共建設環境控制、發

展權移轉、分區技術、傳統細分管制、稅捐等措施。其過程具有創新性、彈性及減少開發衝擊的特點。地

方政府在傳統的管制方式下，尚可使用誘導都市成長的獎勵措施，促進都市合理健全之發展，而不只在限

制性的管制消極避免開發的負面衝擊。 
(二)成長管理策略 

1.為確保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的提昇，開發許可應建立在公共設施的承載能力上。 
2.更透過「量」的配額，管制地方成長速度，使都市具「最適規模」。 
3.成長管理應追求公平、效率並強調區域均衡的土地開發政策。 
4.規劃設立都市成長管制線，引導都市發展到適當地區。 
5.成長管理應提供資源保護及永續發展的策略。 
6.強制規定上下位計畫的一致性與協調性，並講求民主的參與過程。 

 

 


